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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划定

[ 作者 ] 于呐洋 

[ 单位 ] 法制日报 

[ 摘要 ] 备受二十多万考生关注的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划定。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确定全国合格分

数线为360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的合格分数线为330分，使用民族文字应试的民族考生单独确定合格分数线。2005年11月17日，国家

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主持召开了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会上，司法部就国家司法考试前一阶

段的主要工作情况和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确定合格分数线的意见进行了通报。委员们对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就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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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合格分数线为360分 放宽报名条件地区为330分  备受二十多万考生关注的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合格分数线划定。司法部商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确定全国合格分数线为360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的合格分数线为330分，使用民族文字应试的民族考

生单独确定合格分数线。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人数为24.4万人，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为21.9万人。目前，全

国共有31664人达到合格分数线，占参考人数的14.39%。港澳地区共有4人达到合格分数线。 2005年11月17日，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主

任委员、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主持召开了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会上，司法部就国家司法考试前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情况和

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确定合格分数线的意见进行了通报。委员们对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完善国

家司法考试制度提出了建议。据了解，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是我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实施以来举行的第四次考试。司法部本着

“基本稳定、适当调整、不断完善”的原则，对国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工作做了局部调整和进一步完善。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